
中，因捐赠事项产 生 的永久性差异纳税调

整金额就是资产的公允价值。这是因为捐

赠资产的公 允价值 是由资产 成 本与视同

销 售 利 润 两部分组 成的 ，对后者在税收上

要调增计税 ，对前者 会计上记 入 了“营 业

外支出”，计税时不得扣除又需调增 ，故其

一并构成 永久性差异。

再次 ，“王 文” 所作的会计分录有误。

“王 文” 中将捐 赠资产 时 转 回时 间性差异

所对应的 应 交所得税借记 “递延税款”科

目，这是不对的。因为企业 最 初提取资产

减值准备时 ，因其不能在税前扣除 而作纳

税调增所形成的税款应借记“递 延税款”；

以 后冲销 转 回 时 作 纳 税调减 ，应 贷记“递

延税款”科 目。例 中捐 赠 当 年 应 交所得税

的会计处理 应为（单位：万元）：

借：所得税  1 673 100（5 070 000×33%）

贷：应 交 税金——应 交 所 得税

  1 663 200（5 040 000×33%）

递延税款  9 900（30 000×33%）

二、是否全额调整“因捐赠事项冲

销的以前年度计提的税法规定不允许税

前扣除的资产减值准备金额”

例：甲企业 2002年年底的 一 批电 子

设备原 值为500万元 ，已 使 用 两年，折 旧

期5年，为计算方便假定不 留 残值，故折余

价值为300万元 ，当年年底 对该 批资产提

取减值准备180万 元 ，预 计的尚 可使用年

限不 变。当年应 作纳税调 增180万 元 ，该

金 额 构成 时 间 性 差异。2003年 、2004年

甲企业每年 对该 批资产 应 提取的 会计折

旧为：（500-200-180）÷3=40（ 万 元 ），

按税法规定每年 应提取的折旧为：（500-
200）÷3=100（万 元 ），故每年在纳税申 报

时应 作纳税调减60万 元。2005年初甲 企

业将该批资产赠送给其他单位 ，无 清理 费

用 ，设该批资产市价为50万 元。则会计分

录为（单位：万 元 ）：

（1）借：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1 800 000

累计折旧  2 800 000

固定资 产清理  400 000

贷：固定资产  5 000 000

（2）借：营 业 外支出  400 000

贷：固定资产清理  400 000

2005年 初 该 批 资 产 会 计 上 的 净 值

为：500-200-180-40-40=40（万 元 ），

按税法计 算的净 值 为：500-100×4=100

（万元 ）。按税收口 径，该批资产 视同销 售

损 益 情 况为：50-100=-50（万 元 ），应 作

纳 税调减；同 时会计上记入“营 业外支 出”

的40万元 应作纳税调 增， 两者综 合起来

的最终结果应是纳税调减10万元。
也可从 分析永久性差 异与时间 性 差

异的角度来验证这一结果。先看永久性差

异：在 不 考 虑 减值准备问题 时，视同 销 售

所得为50-40（会计净值）=10（万元 ），应

作纳 税调增 ，同 时 会计 上 记 入“营 业 外 支

出”的40万元 应 作纳 税调 增，合计应 纳 税

调增50万元。再看时间性差异：企业2002

年提取减值准备180万 元 时作纳税调 增，

以后 两年在折旧 时 ， 已 逐年纳 税调 减60
万 元 ，2005年 初 尚未 转 回的 时 间 性 差 异

60万元，应在资产捐出 时纳税调减。在该

资产的赠予年度，上述应调增的永久性差

异与应调减的 时间 性 差 异抵 销 后 最终应

净调减10万元。

但 是，如果按“王 文”中的公 式 ，第一

步计 算 的 永 久性 差 异 纳 税调 整金 额 为：

50-（500-100×4）+40-180=-190 （ 万

元 ），如将式中减号按前 文所述换为加号

则 为：50-（500-100×4）+40+180=170
（ 万元 ）。无论如何都 得不出上述结果，为

什 么 呢？这是因为“王文”中 忽视了冲销的

减值准备180万元在 此之前 已 有120万元

时间性差异被转 回，并且 已 隐含在按税法

规定 已 计提的 累 计折旧400万元 （100×

4）中，必然导致这 一 因素被双重计算。所

以 ，上述公 式中的 A 1 、A2应 表述为“因捐赠

事项冲 销 的 以前年度计提 的税 法规定不

允许 税前扣除的资产减值准备 中 尚未 转

回的 时间性差异金额”。这样，第一步计算

的 永 久 性 差 异 纳 税 调 整 金 额 为 ：50-
（500-100×4）+40+60= 50（万 元 ），也再

次验证 了 永久性 差 异金 额 即 为 捐 赠资产

的公允价值；第二步计算的应 纳 税所得额

为：800+50-60=790（万元 ）。

此外，笔者认为对“王 文”中公 式修改

还有助于其 他情形下的纳税调整。在“王

文”例 中，如果企业在2002年底 已 对资产

提取 了 全额减值准备300万元 ，并按国税

发 [ 2003]45号 文的规定向 主管 税务机

关申报财产损失且获得批准，即在计税时

已 允许在 当期税前扣除，此时企业 无需就

该项减值准备进行纳 税调增，自 然也就不

存在时 间 性差异。2005年初捐 赠该资产

时冲销 了 300万元减值准备 ，却切不 可作

纳税调减。所以，应 避免陷入冲销多少减

值准备就一定要作等额纳税调整的误区，

不单是捐 赠资产 业务中存在这样的问题，

在销 售 、处置、视同 销 售减值资产 时也同

样如此。
（作者单位：江苏苏瑞税务师事务所）

责任编辑  张智广

建议·动态
简讯   2005年全国 会计硕士（M P Acc）专业学位

教育指导 委员会及试点单位
工 作会议在厦门召开

2005年全国会计硕 士（M PAcc）专 业学位 教育指导委员会

及试点单位 工 作会议 于 6 月 12日 在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召开。
M PAcc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、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

冯淑萍教授主持了会议。会议 对前一阶段 M PAcc 试点工作情

况进行了总结，邀请国务院学位办文理医处及教育部高校学生

司研究生招生处的有关负责同志就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

及其他系列职 业学位教育的有关经验进行了介绍和交流 ，并请

中注协 陈毓圭秘书长和 C IM A（特许管理会计师公 会会）中国区

首席代表，分别介绍了 “中注协人才培养三十条”的 内容，及

C IM A 对 M PAcc 学员的认证设想。会议围绕如 何确保 M PAcc

教育质量、促进我国 M PAcc教育的健康发展等多方面内容进

行了充分讨论，并就下一阶段 M PAcc 工作作出了许多重要决

议。
（本刊记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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